《兴化市区机动车停车收费管理实施方案》
政策解读

2019年9月3日，兴化市政府办公室出台《兴化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兴化市区机动车停车收费管理实施方案的通知》（兴政办发〔2019〕115号）（以下简称《实施方案》），现对有关情况解读如下：

一、《实施方案》出台背景

    近年来，兴化城区汽车拥有量已高达4万辆，每年均增加车辆5000辆左右，市区车辆乱停乱放现场严重，部分车辆长期占用车位，影响车位的高效利用。制定《兴化市区机动车停车收费管理实施方案》，目的是为进一步明确各部门职责，加快推进进程，切实解决城区行车难问题，提高城区停车资源使用效率。
二、《实施方案》出台过程

2019年6月—8月，市政府通过相关部门再次征求社会各界意见和职能部门意见，按照各部门具体职能，通过多方讨论和研究，按规定程序履行审查报批。
三、《实施方案》具体内容
实施方案详尽表述了停车收费管理各个阶段时间节点与工作内容，分别是办法编制出台阶段、宣传发动阶段、规划设计阶段、建设运营阶段、调试运营阶段、总结推广阶段组成，对于停车收费管理工作的推进，提供了规范性的遵循和强有力的保障。

四、《实施方案》职责分工
实施方案规定了政府各职能部门在推进停车收费过程中的职责分工。
五、《实施方案》施行时间
本《实施方案》自2019年9月3日起施行。

